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料药新产品产业开发扩产改造项目
[bookmark: _GoBack]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4号）的相关要求，对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原料药新产品产业开发扩产改造项目进行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项目名称
原料药新产品产业开发扩产改造项目
二、地理位置
淄博市沂源县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厂区南区
三、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原料药新产品产业开发扩产改造项目，在原厂区内，不新征土地，不新增建筑，利用原项目的供水、供电、供气、环保等设备，购置反应罐、离心机、真空干燥箱等设备设施进行生产。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高公司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
四、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内容
主要工作程序是通过对周围环境调查分析，并查阅资料、实地考察、咨询工程技术人员等，基本掌握与项目生产、环境相关的因素，并通过数学模型计算等方法，预测、评价项目投产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并提出项目污染防治对策，在此基础上编制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便为项目决策和环境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目前本项目正处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初期阶段，为使本项目场址周围居民更好的了解本项目，特发布此消息。欢迎周边居民向本项目建设单位及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提出意见后，可通过电话、信件或E-Mail进行意见表述。
公告期限：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环评编制单位：山东量石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联系方式：罗工 18678208003
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联系方式：高经理 13581044442



公众意见表下载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提交公众意见方式和途径：waitforll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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